加油站油氣回收設施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辦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加油站：指備有儲油設施及流量式加油機，為機動車輛或動力機械加注汽油、柴油或供給其他汽油、柴油消費者之場所。但石油煉製業、輸入業或汽、柴油批發業供自用加儲油(氣)設施業者或非供車輛使用汽油或柴油之零售，不在此限。
二、油氣回收設施：指卸油油氣回收設備、油槽真空壓力調節閥及加油槍油氣回收設備。

三、既設加油站：指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已取得建造執照之加油站。

四、新設加油站：指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一日後，始取得建造執照之加油站，或既設加油站進行與油氣回收設施相關之重建或改建而重新申請建造執照者。
五、油氣管線液體阻塞檢驗測定(以下簡稱液阻檢測)：指以氮氣代替油氣，注入加油機至油槽之油氣管線中，量測管線中產生之壓降，藉以測試油滴回流至油槽之能力。
六、加油槍抽氣量與加油量比率檢驗測定(以下簡稱氣油比檢測)：指加油槍加油時抽取之空氣量與加油量的比率測試。

七、油氣管線洩漏檢驗測定(以下簡稱氣漏檢測)：指油氣回收設施之油氣管線密閉性測試。
	第二條　本辦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加油站：指備有儲油設施及流量式加油機，為機動車輛或動力機械加注汽油、柴油或供給其他汽油、柴油消費者之場所。但石油煉製業、輸入業或汽、柴油批發業供自用加儲油(氣)設施業者或非供車輛使用汽油或柴油之零售，不在此限。
二、油氣回收設施：指卸油油氣回收設備、油槽真空壓力調節閥及加油槍油氣回收設備。

三、既設加油站：指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前，已取得建造執照之加油站。
四、新設加油站：指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後，始取得建造執照之加油站，或既設加油站於本辦法發布修正施行後，進行與油氣回收設施相關之重建或改建而重新申請建造執照之加油站。

五、油氣管線液體阻塞檢驗測定(以下簡稱液阻檢測)：指以氮氣代替油氣，注入加油機至油槽之油氣管線中，量測管線中產生之壓降，藉以測試油滴回流至油槽之能力。
六、加油槍抽氣量與加油量比率檢驗測定(以下簡稱氣油比檢測)：指加油槍加油時抽取之空氣量與加油量的比率測試。

七、油氣管線壓力衰減洩漏檢驗測定(以下簡稱氣漏檢測)：指油氣回收設施之油氣管線密閉性測試。
	一、「壓力衰減」為洩漏測定方法之ㄧ，爰配合修正第七款之專用名詞為「油氣管線洩漏檢驗測定」，以臻一致。

二、加油站應於九十五年一月一日前設置油氣回收設施，爰修正第三款既設加油站及第四款新設加油站名詞定義，以符合實際現況。

	第三條　加油站之汽油加油槍及儲槽，應設置油氣回收設施。
	第三條　加油站之汽油加油槍及儲槽，應設置油氣回收設施。
前項加油站之適用對象、適用地區及施行日期，規定如下：

適用對象
適用地區
施行日期
備註
新設加油站
所有直轄市及縣(市)

發布日
既設加油站
台北市、高雄市、台中市、嘉義市、台南市、台北縣、台中縣、台南縣、高雄縣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七月一日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七月一日至九十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位於下列地區之既設加油站不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台北縣：烏來鄉。

台中縣：和平鄉。

高雄縣：桃源鄉、三民鄉、茂林鄉。
基隆市、新竹市、桃園縣、新竹縣、南投縣、屏東縣、苗栗縣、彰化縣、雲林縣、嘉義縣、台東縣、花蓮縣、宜蘭縣、澎湖縣、金門縣、連江縣
中華民國九十五年一月一日

	加油站應於九十五年一月一日前設置油氣回收設施，國內加油站已全數完成油氣回收設施設置，並為配合臺北縣、臺中縣(市)、臺南縣(市)及高雄縣(市)等七縣市自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改制或合併為直轄市，無須再明定加油站之適用對象、適用地區及施行日期，爰刪除第二項規定。

	第六條　新設加油站應於經營許可證取得後六個月內，完成油氣回收設施設置及氣油比檢測與氣漏檢測，並於檢測後十五日內，將檢測結果作成紀錄，供地方主管機關備查。
	第六條　既設加油站應於第三條規定之施行日期前、新設加油站應於經營許可證取得後六個月內，分別完成油氣回收設施設置及氣油比檢測與氣漏檢測，並於檢測後十五日內，將檢測結果作成紀錄，供地方主管機關備查。
	配合本辦法第三條修正，同步修正內容文字。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十二條　本辦法除另訂施行日期者外，自發布日施行。
	配合本辦法第三條修正，本辦法現行條文另訂施行日期業已屆至，爰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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